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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现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庆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曹庆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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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2,778,020.03 338,288,325.30 -3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6,687.48 447,241.02 14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44,024.68 -2,631,788.42 4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4,146,256.62 157,805,245.95 1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4 0.0007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4 0.0007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0.01% 0.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873,968,611.53 6,632,749,522.73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52,292,198.56 2,951,185,511.08 0.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1,509,383.9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50,204.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61,650.0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7,226.30  

合计 2,450,712.1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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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1,3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郭现生 境内自然人 29.63% 237,547,556 200,286,556 质押 234,982,475 

韩录云 境内自然人 8.80% 70,550,740 52,913,055 质押 69,630,000 

北信瑞丰-恒泰证券-

北信瑞丰资产启元 1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8% 13,485,424 0   

广发基金－招商银行

－添翼定增分级 5号特

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56% 12,518,518 0   

郭书生 境内自然人 1.34% 10,741,965 0 质押 10,660,000 

宋全启 境内自然人 1.34% 10,717,778 10,717,778 质押 10,710,000 

河南银企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9,329,185 0 质押 3,370,000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鸿基天成一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89% 7,107,711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

藏信托-顺景 28号单一

资信信托 

其他 0.64% 5,142,781 0   

华安基金公司-工行-

外贸信托-外贸信托●

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0% 4,814,814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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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郭现生 37,2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261,000 

韩录云 17,637,685 人民币普通股 17,637,685 

北信瑞丰-恒泰证券-北信瑞丰资产启元 1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3,485,424 人民币普通股 13,485,424 

广发基金－招商银行－添翼定增分级 5 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2,518,518 人民币普通股 12,518,518 

郭书生 10,741,965 人民币普通股 10,741,965 

河南银企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9,329,185 人民币普通股 9,329,185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鸿基天成一号单一

资金信托 
7,107,711 人民币普通股 7,107,711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顺景 28号单一资信

信托 
5,142,781 人民币普通股 5,142,781 

华安基金公司-工行-外贸信托-外贸信托●恒盛

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814,814 人民币普通股 4,814,814 

邱阳 4,731,846 人民币普通股 4,731,8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郭现生和韩录云系夫妇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郭现生和

郭书生系兄弟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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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报表项目 变动金额（元） 增减比例（%） 原因 

1 应收票据 -163,202,697.07  -36.24% 主要是因为应收票据背书转让和到期托收 

2 预付款项 110,126,472.76  48.53% 主要是预付材料款项增加所致 

3 应收利息 3,173,333.33  100.00% 主要是子公司盈信保理公司计提的利息 

4 其他应收款 90,575,760.51  79.83% 
主要是支付往来款项及销售投标保证金增

加所致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133,840,000.00  -100.00% 主要是收到了部分转让老厂区款项所致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5,000,000.00  233.20% 主要是预付设备款项增加所致 

7 预收款项 36,251,689.81  100.65% 收到客户预付款项所致 

8 应付职工薪酬 -7,460,071.10  -42.71% 
本期支付2016年部分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工

资 

9 应交税费 -29,726,930.57  -89.70% 本期支付税金所致 

10 应付利息 -2,910,054.83  -100.00% 本期支付上年度计提利息所致 

11 其他应付款 100,425,671.70  300.92% 主要是子公司支付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12 应付债券 -14,042,785.71  -100.00% 本期支付到期债券本金 

13 营业收入 -105,510,305.27  -31.19% 
主要是子公司重机林钢公司本期停产检修

致使产量下降，相应营业收入下降 

14 营业成本 -99,864,893.18  -35.74% 
主要是子公司重机林钢公司营业收入下

降，相应营业成本下降 

15 销售费用 -2,251,995.22  -42.21% 主要是因为收入下降，相关费用相应下降 

16 财务费用 4,487,641.57  20.56% 
主要是本期短期借款增加，相应财务费用

增加 

17 资产减值损失 -223,659.10  -48.02% 本期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18 投资收益 246,647.71  72.23% 投资的联营企业净利润增加所致 

19 营业外支出 1,087,965.62  13678.87% 主要是公司对外捐赠等增加 

20 所得税费用 -4,771,758.15  -71.97% 主要是子公司收入下降导致利润总额下降 

2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36,500,052.64  360.52% 

主要是子公司盈信保理公司本期收回保理

款所致 

2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84,652,122.11  73.59% 

主要是本期母公司订单增多，支付材料款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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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032,366.90  186.44% 主要是本期支付应交税费所致 

24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1,37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子公司盈信保理公司收回

投资款所致 

2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2,117,817.17  -92.47%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孙公司中科唯实公司

投资收益款所致 

2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154,463,491.27  128639.47% 主要是本期收到了部分转让老厂区款项 

2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11,391,293.97  18569.29%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设备款项增加所致 

28 投资支付的现金 -414,801,3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子公司盈信保理公司投资

所致 

29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3,388.02  -100.00% 主要是上年同期子公司支付的手续费所致 

3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6,535,380.53  442.26% 主要是银行保证金减少所致 

31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6,330,950.17  116.40% 主要是票据融资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 3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林

州朗坤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林州朗坤科技有限公司”。截止

本报告期末，林州朗坤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林州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2、2017年 3月 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0,336,614 股（含

160,336,614 股）A股股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53亿元（含 13.53亿元）。募

集资金拟投资于“年产 30 亿瓦时动力锂离子电池建设项目”和“‘Sat STAR 天眼’星座项

目”。截止本报告日，该事项已经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2017年 3月 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亚

瑟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亚瑟科技有限公司”。截止本报告期

末，亚瑟科技有限公司已取得林州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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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 年 3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林州

朗坤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2017 年 03月 28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林州重机：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15） 

2017 年 3月 31 日，公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相关议

案，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亚瑟科技

有限公司的议案》。 

2017 年 04月 01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林州重机：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21）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郭现生、

宋全启 

认购和

不减持

承诺 

1、郭现生、宋全启承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认购数量分别不

低于最终确定发行数量的 20%和 10%，且不参与本次发行的询

价，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2、郭现生、宋全启认

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

年 07

月 30

日 

36 个

月 

严格

履行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公司 

筹划重

大资产

重组 

本公司自 2015年 11月 16日起 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2015

年 11

月 14

日 

6 个

月 

履行

完毕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郭现生、

韩录云、

宋全启 

避免同

业竞争

及减持 

1、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郭现生、韩录云承诺： 除林州重机

之外，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其下属企业目前没有以任何

形式从事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若公司股票在深圳交

易所上市，则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将采取有效措施，

并促使受本人控制的除林州重机之外的任何企业采取有效措

施，不会：（1）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林州重机

及其控股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

系的业务或活动，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2）以

任何形式支持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与林州

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目前或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

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凡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

其下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

2010

年 10

月 29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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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

活动，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其下属企业会将该等商业

机会让予林州重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

给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宋

全启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其下属企业目前没有以

任何形式从事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若公司股票在深

圳交易所上市，则本人作为公司董事和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将采取有效措施，并促使受本人控制的任何企业采取有效措

施，不会：（1）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林州重机

及其控股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

系的业务或活动，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2）以

任何形式支持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与林州

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目前或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

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凡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

其下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

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

活动，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其下属企业会将该等商业

机会让予林州重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

给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2、

股份锁定：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现生、韩录云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

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流通和转让。此外，郭现生、韩录

云作为公司董事承诺：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3、股

份锁定：公司股东宋全启作为公司董事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上述承诺期限

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4、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为了防止和

避免公司关联方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情况发生，公司

实际控制人郭现生、韩录云，以及实际控制人郭现生、韩录

云之子郭浩、郭钏已就规范关联交易出具了《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函》，承诺："本人及控制的企业保证尽可能避免与林

州重机发生关联交易，如果未来本人及控制的企业与林州重

机发生难以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承诺将遵循市场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和

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林州重机和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股权激励承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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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用 用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公司控

股股东

及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

人员 

不减持 

自 2015 年 7月 10 日起的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

公司股份；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票，合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股本总数的 1%。 

2015

年 07

月 10

日 

6 个

月 

履行

完毕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

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10.00% 至 260.00% 

2017 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829.68 至 3,286.08 

2016 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12.8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行业经济趋好，公司业务量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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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3月 09 日 网上互动、邮件沟通 投资者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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